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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关于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声明函

本公司（云南宸泽医疗器械有限责任公司）郑重声明，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府采购中实

施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的通知》（国办发〔2025〕34 号）的规定，本公司（云南宸泽医疗器械

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以下产品属于本国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1.（二氧化碳激光治疗机 ML-2030C I），生产厂为（武汉奇致激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厂址

为（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光谷大道 3 号）。（二氧化碳激光治疗机 ML-2030C I）的中国境内生

产的组件成本占比≥（规定比例）。（二氧化碳激光治疗机 ML-2030C I）的（关键组件）在中国境

内生产。（二氧化碳激光治疗机 ML-2030C I）的（关键工序）在中国境内完成。

2.（医用电子皮肤镜影像系统 CH-DSIS-1000），生产厂为（广州创弘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厂

址为（广州市黄埔区揽月路 3 号 F113、F114）。（医用电子皮肤镜影像系统 CH-DSIS-1000）的中国

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规定比例）。（医用电子皮肤镜影像系统 CH-DSIS-1000）的（关键组

件）在中国境内生产。（医用电子皮肤镜影像系统 CH-DSIS-1000）的（关键工序）在中国境内完成。

……

本公司（云南宸泽医疗器械有限责任公司）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愿承担

相应法律责任。

公司（单位）名称（盖章）：云南宸泽医疗器械有限责任公司

日期： 2026 年 6 月 10 日

1.产品如有型号，请在“产品名称”栏一并填写。

2.生产厂名与厂址应与生产厂营业执照载明的相关信息保持一致。

3.该产品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相关要求实施前，“规定比例”栏可不填，下同。

4.该产品的关键组件要求实施前，“关键组件”栏可不填，下同。

5.该产品的关键工序要求实施前，“关键工序”栏可不填，下同。

6.当采购项目或者采购包中含有多种产品，应当逐项填写。

7.服务采购项目中涉及的货物，也应按本函格式，逐项填写。

8.招标代理机构将随中标、成交结果同时公告中标、成交供应商提供的《声明函》或有关证明

文件，请各投标人如实进行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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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供应商提供虚假《声明函》、虚假证明文件谋取中标、成交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采购法》等法律法规规定追究相应责任。

10.若供应商认为提供的货物不符合本国产品标准，可以不填写声明函，不享受价格折扣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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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本国产品支持政策价格评审优惠声明函

（本声明函适用于当采购项目或者采购包中含有多种产品或服务采购项目中包含货物时，且符

合本国产品标准的产品成本之和占该供应商提供的全部产品成本之和的比例达到 80%时填写；单一

产品采购或服务采购项目中不包含货物或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产品成本之和占全部产品成本之和

的比例未达到 80%的，不用填写。）

本公司（单位）郑重声明：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产品成本之和占该我公司提供的全部产品成本

之和的比例达到 80%，具体内容如下：

项目名称 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产品成本之和占全部产品成本之和的比例（%）

CO2 点阵激光治疗仪

整体项目符合本国产品成本合计占比≥90% 要求，满足本声明函填报条件。

皮肤镜

本公司（单位）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投标人： 云南宸泽医疗器械有限责任公司 （电子签章）

法定代表人： 杨静 （电子签名）

日期： 2026 年 6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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